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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草原上的“最美检花”
—— 记包头市达茂旗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斯琴花

本报记者●袁雪英

温情办案
传递检察温度

初见斯琴花，她正端坐在办公桌前翻阅着
卷宗。在她手指的轻轻翻动下，那一页页纸张
仿佛诉说着一个个关于正义与公平的故事。

2009年至2015年，斯琴花在达尔罕茂明
安联合旗（以下简称达茂旗）检察院侦查监督
科工作的6年里，由于涉案的女性犯罪嫌疑
人都关押在包头看守所，她每次办案时都需
要往返300多公里去提审。为了不耽误办案
时间，她早上5点多就从单位出发，想的就是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嫌疑人，充分保障她们供
述和申辩的权利。

然而，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很多女性犯
罪嫌疑人在讯问的过程中往往词不达意、答
非所问，对于讯问的内容根本无法准确答
复。每当这个时候，斯琴花就耐心地和她们
沟通交流，不厌其烦地做她们的思想工作，说
服她们放下心理负担。正如斯琴花所说：“办
案子，不能就案办案。身为检察官，必须要找
出案子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从而帮助弱势群
体早日回归社会，这也是检察官应当承担的
社会责任。虽然很难，但一切都值得。”在她
看来，自己胸前的检徽，不仅仅代表着法律的
公正，而且彰显着司法的温度。

斯琴花刻苦钻研的精神和踏实勤奋的
作风，赢得了同事和当事人的普遍赞誉。无
论她身在哪个岗位，她对检察事业的执着热
爱，都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包圆圆说：“在
我心中她就像是一本行走的法律百科全书，
每当我们遇到法律条文方面的困惑时，她总
能给出精准的解答。她责任心强、工作能力
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在工作时称她为
主任，私底下都叫她花姐。在我心里，她就是
边境草原上一朵最美的‘检花’。”

从事检察工作15年来，斯琴花

无怨无悔地坚守着检察初心。她是

一位有底线、有担当的法治守护者，

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

庄严承诺。她是一位有爱心、有温

度的基层检察官，在用心办好每一

个案件的同时，用爱温暖着案件背

后的人。

每一项荣誉都是她的又一次整

装待发。2013 年，斯琴花被包头市

委、市政府授予“优秀妇女维权卫

士”；2014 年，被达茂旗委评为全旗

“优秀青年岗位能手”；2019年，被达

茂旗政府评为“三八红旗手”；2023

年，被达茂旗政府评为“最美干警”。

“真心感谢检察官的努力与付出，给予
我们企业精准的法律指导，你们耐心的讲解、
专业的建议，让我们在从事口岸贸易中避免
了许多法律风险，为我们口岸企业营造了一
个公平、透明、有序的环境，让我们能安心发
展、放心经营。”满都拉口岸企业负责人郭涛
激动地说道。

据介绍，达茂旗的满都拉口岸是呼包鄂
地区唯一的国家常年开放陆路口岸，满都拉
口岸国际物流园区是中蒙贸易物资集散地，

也是自治区、包头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进一步落实“全区沿边口岸检察统一

行动”，强化沿边口岸检察服务工作，达茂旗
检察院在满都拉口岸设立了口岸检察协作办
公室，并研究制定了多项工作方案、制度。

“我们结合边境口岸法治需求，开展多
样化的普法宣传活动。‘送法进边境’主题活
动中，我们为边境地区的护边员发放法治宣
传资料，进一步强化他们的法治意识，助力他
们更好地发挥法治口岸建设‘传声筒’和拓展

线索‘情报员’的作用；“小板凳上听民情、纾
民困”主题活动中，我们送法上门，面对面地
为口岸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同时尽可能
地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让‘检察温度’可
感可触。”斯琴花介绍道。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斯琴花肩负着维护法律尊严和公平正义的
使命，以吃苦耐劳的品格和一往无前的精
神，在践行检察为民的征程上昂首奋进、挺
膺前行。

送法上门
护航口岸发展

“谢谢阿姨给我们买的新衣服，祝您
‘六一’儿童节快乐。”这是在今年的“六一”
儿童节当天，被帮扶对象小刚、小童（化名）
通过妈妈的手机微信语音表达对斯琴花的
问候与感谢，斯琴花收到这条信息后特别
欣慰。

2020年5月，达茂旗妇女联合会牵头成
立“意如乐”知心志愿服务队，旨在为留守、
困境和单亲家庭儿童群体开展一对一帮扶
活动，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服务，斯
琴花第一时间加入了该团队。在一次参加
志愿服务活动中，斯琴花从另一位志愿者
口中得知：有一位“90 后”单亲妈妈独自抚
养一对双胞胎，孩子的爸爸已经失联，一家
三口在这里举目无亲，妈妈一边照顾两个

孩子，一边靠打零工来维持生活。斯琴花
了解情况后，决定与另一位志愿者一起帮
助这个陷入困境的家庭。自此，小刚和小
童的生活里常常能见到斯琴花的身影。同
时，斯琴花还通过达茂旗检察院“哈乐米
吉”未检工作室给这对双胞胎申请了 2000
元帮扶资金，让孩子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

四年来，这对双胞胎脸上的笑容逐渐多
了，性格也比以前开朗了，学习成绩也有所提
升，斯琴花的用心呵护换来了孩子们的真情
回应。

2018 年，达茂旗检察院“哈乐米吉”未
检工作室成立，斯琴花是工作室的负责
人。蒙古语“哈乐米吉”寓意“呵护、关爱”，
旨在为草原上的孩子们撑起一片法治“蓝

天”。在斯琴花的影响下，“哈乐米吉”未检
办案团队的其他 4 位成员也在 2022 年 4 月
加入到了达茂旗“爱心阿姨”志愿者团队。

斯琴花还是达茂旗百灵庙镇第三小学
的法治副校长，她经常和同事们不定期深
入学校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将法治的“种
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护航孩子们向阳而
生、茁壮成长。斯琴花说：“只要我们的普
法起到一点点的预防作用，我们的工作就
是有效果的，就是值得的，把安全隐患消除
在萌芽状态，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2017 年，斯琴花通过层层选拔成为内蒙古
检察院“法治进校园”全区巡讲团成员。
2024 年 8 月，她被聘任为国家检察官学院
内蒙古分院兼职教师。

用心呵护
撑起法治“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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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们上法治宣传课给孩子们上法治宣传课。。


